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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經營數據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現將本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經營情況公佈如下，供投資者參閱。

一、按業務類型統計

單位：億元 幣種：人民幣

業務類型
2024年4-6月 年度累計

新簽項目
數量（個） 新簽合同額

新簽項目
數量（個）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

工程建設 2,288 3,412.60 4,656 6,564.28 6.75%

其中

傳統能源 1,647 1,257.34 3,225 2,043.13 63.80%

新能源及綜合智慧能源 430 1,533.45 841 2,933.15 5.09%

城市建設 92 440.19 227 908.47 -17.86%

綜合交通 14 58.92 61 119.63 -66.29%

其他 105 122.70 302 559.90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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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業務類型
2024年4-6月 年度累計

新簽項目
數量（個） 新簽合同額

新簽項目
數量（個）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

勘測設計及諮詢 4,360 68.02 9,034 114.46 -4.07%

其中

傳統能源 ╱ 45.48 ╱ 80.54 -15.29%

新能源及綜合智慧能源 ╱ 18.10 ╱ 27.04 65.18%

其他 ╱ 4.44 ╱ 6.88 -12.51%

工業製造 4,054 151.82 8,196 603.28 358.64%

其他業務 195 75.69 309 103.98 74.80%

合計 10,897 3,708.13 22,195 7,386.01 14.35%

註：

1. 傳統能源業務包括火電、水電、輸變電、核電等業務。

2. 新能源及綜合智慧能源業務包括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綜合智慧能源、各
類儲能、氫能、地熱及其他新能源（根據本公司業務分類調整，從2023年第三季度起
將工程建設項目的抽水蓄能由傳統能源調整到新能源及綜合智慧能源中，並對累計及
同比數據進行了追溯調整）。

3. 城市建設業務包括市政、房建、房地產開發等。

4. 綜合交通業務包括公路、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機場、港口與航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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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地區分佈統計

單位：億元 幣種：人民幣

地區分佈
年度累計

新簽合同額 同比增減
境內 5,632.20 15.81%

境外 1,753.81 9.90%

合計 7,386.01 14.35%

上述數據為初步統計數據，由於存在不確定性，與定期報告數據可能存在差異。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宋海良

中國，北京
2024年7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及馬明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學詩先生
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新先生、程念高先生及魏偉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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